
云 南 省 中 医 药 学 会

云南省中西医结合学会

云 南 省 针 灸 学 会

云中会联〔2015〕82号

现将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教办公室关于申报

2016年度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通知》（国中医药继

教办发〔2015〕3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转发你们，并就

申报工作提出如下要求。

一、各专业委员会要高度重视，认真组织研究，遴选一

批高质量的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向国家申报，不断提高我省

继教项目层次和水平。

二、参加申报的各专业委员会要按照《通知》申报条件

及内容，认真填写《申报表》、《备案表》及《汇总表》

关于转发国家中医药管理局

中医药继续教育委员会办公室申报2016年度

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文件的通知

云南省中医药、中西医结合、针灸学会所属各专业委员会：

文件



（纸质材料一式1份及电子版），务必于2015年12月5日前报

云南省中医药学会联合办公室，逾期不再受理。联合办公室

将及时汇总报省卫生计生委后报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审核确

定。联系人及电话：崔瑾、农俊菲，0871-63613387邮箱

yyszyyxh@qq.com。

附件：《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医药继教办公室关于申报

2016年度国家级中医药继续教育项目的通知》（国中医药继

教办发〔2015〕3号

2 年12月1日015

云南省               学会联合办公室
中医药、针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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